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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家粮食局关于印发

《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》的通知

国粮政〔2016〕207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粮食局：

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

用，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切实保护粮食生产者、消费

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, 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，根据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新修订的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，

经商国家工商总局同意，我们对《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暂

行办法》（国粮政〔2004〕121 号）进行了修订，现将修订后

的《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，制定具体操作办法。

国家粮食局

2016 年 9 月 14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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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和更好发挥政

府作用，深入推进“放管服”改革，切实保护粮食生产者、消费

者和经营者的合法权益, 规范粮食收购市场秩序，确保粮食质量

安全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

等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企业，应当依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公司登记管理条例》等规定办理工商登记，并经县级以上粮

食行政管理部门（审核机关）审核,取得粮食收购资格。

第三条 农民、粮食经纪人、农贸市场粮食交易者等从事粮

食收购活动，无需办理粮食收购资格。

第四条 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全国粮食收购资格审

核工作的指导和监督检查。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辖区内

粮食收购资格的审核、管理和监督检查工作。

实施粮食收购资格许可应当遵循公开、公正、公平、便民、

高效的原则。

第二章 资格申请与审核

第五条 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企业，应当具备以下基本条

http://law.npc.gov.cn:87/page/secondbrw.cbs?rid=2&order=1&result=C%3A%5CWINDOWS%5CTEMP%5CL0928A7%2Etmp&page=allindex&f=&field=&transword=++%C1%B8%CA%B3%C1%F7%CD%A8%B9%DC%C0%ED%CC%F5%C0%FD&dkall=1
http://law.npc.gov.cn:87/page/secondbrw.cbs?rid=2&order=1&result=C%3A%5CWINDOWS%5CTEMP%5CL0928A7%2Etmp&page=allindex&f=&field=&transword=++%C1%B8%CA%B3%C1%F7%CD%A8%B9%DC%C0%ED%CC%F5%C0%FD&dkall=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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件：

（一）具备经营资金筹措能力;

（二）拥有或者通过租借具有必要的粮食仓储设施;

（三）具备相应的粮食质量检验、保管能力。

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循以上基本条件，提出符合本

地实际情况的具体标准，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、公布和实施。

第六条 企业申请粮食收购资格，应当向与工商登记同级的

审核机关提出，并提交下列书面材料:

（一）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身份证明和营业执照复印件;

（二）支付收购粮款的资金筹措能力证明;

（三）仓储设施设备、质量检验仪器、计量器具等证明材料；

（四）仓储保管、质量检验人员证明材料。

第七条 审核机关应当在其政府网站、办公场所公示粮食收

购资格审核的法律依据、具体条件、所需的全部申请材料、审核

流程、审核期限等信息，提供有关申请材料的填写示范文本。

审核机关不得要求申请者提供与收购资格审核无关的材料，

对申请者提供的涉及商业秘密的材料，审核机关应当依法保密。

申请者对审核机关公示的有关信息和示范文本有疑义的，审

核机关应当及时作出说明、解释。

第八条 粮食收购资格申请可以通过信函、传真、电子邮件、

网上申报等方式提出。

第九条 对属于本机关受理范围的申请事项,审核机关应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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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时对申请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形式审查。

对于申请材料齐全，符合法定形式，审核机关能够当场作出

受理决定的，应当当场作出受理决定；不能当场作出受理决定的，

应当自接到申请后的五个工作日内作出是否受理的决定。逾期不

作出决定的，视为受理。

申请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的，应当允许申请者当场

更正。申请者提交的材料不齐全或者不符合法定形式的，应当当

场或者五个工作日内一次告知申请者需要补正的全部内容。

无论受理与否，审核机关都应当向申请者出具加盖本机关印

章和注明日期的书面凭证。

第十条 自受理申请之日起，审核机关应当根据规定的条件

对申请者提交的材料进行审查。

审核机关认为需要对申请材料的实质内容进行核实的，应当

指派两名以上工作人员进行实地核查。实地核查结果应当由实地

核查人员和被核查单位负责人或者其授权的人员签字、盖章认

可。

第十一条 审核机关应当自受理之日起十五个工作日内完

成审核和决定。符合规定条件的，作出准予许可的决定，颁发粮

食收购许可证;不符合条件的，作出不予许可的决定，并告知申

请者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。

第十二条 粮食收购许可证颁发后，审核机关应当按照《中

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的规定做好变更、延续等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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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粮食收购许可证有效期三年。省级人民政府另有

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第十四条 审核机关工作人员办理粮食收购资格审核时，不

得收取费用，不得索取或者收受他人财物，不得牟取其他利益。

第十五条 粮食收购许可证的格式文本由国家粮食行政管

理部门统一规定，由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印制。

第十六条 粮食收购资格在全国范围内有效。取得粮食收购

资格的企业可以开展跨区域粮食收购。

第三章 监督检查

第十七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依法对粮食收购资格进

行核查，按照双随机原则加强对辖区内粮食收购活动的监督检

查，监督检查结果纳入粮食收购者信用记录。

第十八条 上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下级粮食行

政管理部门实施粮食收购资格审核的指导和监督，及时纠正粮食

收购资格审核中的违法违规行为。

地方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每季度结束后十日内将本辖

区内的上一季度的粮食收购资格审核情况报上一级粮食行政管

理部门备案。

第十九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照法律、行政法规规定的职

责对下列内容进行监督检查：

（一）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企业是否取得粮食收购资格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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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粮食收购许可证所登记的内容有无重大变化;

（三）企业有无涂改、倒卖、出租、出借粮食收购许可证的

行为；

（四）粮食收购者是否遵守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粮食收购

政策。

第二十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依法对粮食收购者从事粮食

收购活动进行监督检查时，应当将监督检查的情况和处理结果予

以记录，制作《现场检查记录》，填写《粮食流通监督检查工作

日志》。

第二十一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实施监督检查，不得妨碍粮

食收购者正常的经营活动，不得索取或者收取被检查者的财物，

不得牟取其他利益。

第二十二条 粮食收购者应当配合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监

督检查，并有权拒绝监督检查过程中的任何违法违规要求。

第二十三条 企业未经许可擅自从事粮食收购活动的，由粮

食行政管理部门按照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第四十条的规定予以

处罚。

第二十四条 粮食收购者有下列情形之一，情节严重的，由

审核机关暂停或者取消其收购资格:

（一）未执行国家粮食质量标准的;

（二）企业收购条件发生变化，不再符合资格条件的;

（三）未及时向售粮者支付粮款，向农民“打白条”的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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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违反《粮食流通管理条例》规定代扣、代缴税、费和

其他款项的；

（五）未按规定报送有关粮食收购数据的；

（六）接受委托从事政策性用粮的购销活动未执行国家政策

的。

粮食收购者违法经营，按规定需要暂停或者取消粮食收购资

格的，应当由其资格审核机关作出决定。

第二十五条 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按照有关规定，通过政

务外网、互联网或者其他信息传递方式，将企业粮食收购资格许

可、行政处罚、抽查检查结果等信息传递至同级工商部门，通过

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公示。

第二十六条 审核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在粮食收购资格审核

中，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、不一次性告知申请者应当

补正的全部内容、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者不予许可、逾期不作

出是否准予许可决定、索取或者收受财物等，按照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《行政机关公务员处分条例》等规定追究责任。

第二十七条 粮食收购者认为粮食行政管理部门的下列行

为侵犯其合法权益，可依法向同级人民政府或者上一级粮食行政

管理部门申请行政复议，或者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：

（一）对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不予受理；

（二）作出的不准予、不变更、不延续粮食收购资格许可等

决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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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逾期未作出是否准予许可的决定；

（四）作出的罚款、暂停或者取消粮食收购资格等行政处罚

决定；

（五）认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其他行政行为。

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粮食收购者违法从事粮

食收购活动，有权向收购活动所在地粮食行政管理部门举报。粮

食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核实、处理，并为举报人保密。

第四章 附 则

第二十九条 省级粮食行政管理部门可根据本地情况制定

具体实施细则，报省级人民政府批准，并报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

门备案。

第三十条 本办法中粮食收购是指直接向种粮农民、其他粮

食生产者购买粮食的活动。向粮食经纪人购买粮食视同收购活

动。

本办法中粮食经纪人是指以个人或者家庭为经营主体，直接

向种粮农民、其他粮食生产者收购粮食的经营者。

本办法中“以上”“…内”包含本数。

第三十一条 本办法由国家粮食行政管理部门负责解释。

第三十二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。2004 年 7 月 9 日

国家粮食局、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印发的《粮食收购资格审核

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国粮政〔2004〕121 号）同时废止。


